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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管理规定

（2016年9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5号公布 自2017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加强本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管理，保障道路

交通安全和公众出行便利，维护良好的市容市貌，根据《上海市

公路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以及其他有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公路及公路用地、城市道路（以下统称为道路）范围内

的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设置和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

前款所称的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，是指用图形、符号、文

字或者其组合指示公共服务设施方向、位置的指示牌，是道路附

属设施的组成部分。

道路交通标志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

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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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

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主管

部门，其所属的市道路管理机构负责市管道路范围内公共服务设

施指示标志的具体管理。

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其职责权限，负责所辖区域内公共

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管理，其所属的区道路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区

域内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具体管理。

本市公安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，协同实施本规定。

第四条（管理原则）

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管理，实行统一规划、分级管理、

总量控制、规范有序的原则。

第五条（可设标志的对象）

属于下列范围的公共设施和场所，根据需要和具体条件可以

设置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：

（一）机场、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客运码头、公交枢纽、

轨道交通站点等公共交通设施；

（二）大型公立医院、行政事务办理机构等公共服务机构；

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（三）博物馆、展览馆、文化馆、纪念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

体育场馆等公共活动场所。

可以设置指示标志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具体范围，由市交通行

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确

定。

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道路范围内擅自设置指示标志。

第六条（设置规范）

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设置，应当科学、合理，不得遮挡

道路交通标志，不得妨碍安全视距。

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设置位置、数量、引导范围以及版

面样式等，应当符合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公共服务设施指

示标志布点规划和设置规范的要求。

第七条（设置需求征询）

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年定期向文化、体育和卫生

等行业主管部门征询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设置需求。

需要设置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单位应当根据指示标志

设置规范，先行编制初步设置方案，并将初步设置方案报送其行

业主管部门。行业主管部门汇总相关单位的初步设置方案后，提

交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。轨道交通站外指示标志的设置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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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由轨道交通建设单位会同相关市、区道路管理机构共同编制

确定。

对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设置需求，市

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

第八条（设置方案编制）

对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设置需求，市、

区道路管理机构应当结合周边环境、道路结构、交通状况等具体

情况，编制所辖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总体设置方案，

并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。必要时，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

部门可以征求公众对设置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意见。

第九条（设置主体）

除轨道交通站外指示标志外，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由市、

区道路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，以及总体设置方案统一设置。

轨道交通站外指示标志由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按照确定的设

置方案，在轨道交通试运营前同步设置。设置完成后，应当制作

设施量清单向所在地的道路管理机构办理移交手续。需要掘路设

置指示标志的，应当依法办理掘路许可手续。

第十条（拆除更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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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服务设施单位迁移或者改变名称的，应当告知市或者区

道路管理机构。市或者区道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拆除或者更

新。

第十一条（临时指示标志）

因全市重大活动等需要临时设置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，

需求方应当向市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相应的设置方案。

市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认为设置方案可行的，由需求方按照设

置规范予以设置；活动结束后，及时予以拆除。

第十二条（监管和养护）

市、区道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养

护管理。发现指示标志污损或者存在不安全情况的，应当及时予

以处置。

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日常监管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。

第十三条（设置与维护费用）

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设置与维护管理费用由市、区道路

管理机构承担。但轨道交通站外指示标志的设置费用由轨道交通

建设单位承担，移交后的维护管理费用（包括拆除、更新等）由

市、区道路管理机构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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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区道路管理机构应当将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志的设置、

维护管理费用纳入部门预算。

第十四条（举报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道路范围内有擅自设置各类指示标志

的，可以向交通、城管执法等有关部门举报。

接受举报的部门应当立即核查，依法予以处置。

第十五条（法律责任）

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的，除按照《上海市公路管理

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、《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的

规定予以处罚外，还应当根据下列职责分工，由相关部门责令其

立即拆除；不拆除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拆除：

（一）擅自在公路范围内设置指示标志的，由市或者区交通

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；

（二）擅自在市管城市道路范围内设置指示标志的，由市交

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；

（三）擅自在区管城市道路范围内设置指示标志的，由区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乡、镇人民政府负责查处。

第十六条（施行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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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令第 58 号公布，根据 2012 年 2 月 7 日上海市人民政

府令第 81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内河港

口管理办法〉等 15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的《上

海市道路指示牌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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